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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漲學雜費也應該不會是學校紓解財務的唯一選擇吧？本席看部長您的學經歷都非常豐富，對

於學校真的面臨到財務困難問題，依部長您的專業，有什麼建議？ 

3.除了學雜費調漲的問題以外，相信部長也曉得，學生關心的，還有學貸的問題，本席看到

教育部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背負學貸的年輕人（含在學及畢業）高達 94 萬人，截至今年

2 月，有 3.3 萬多人因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每月收入未達 3 萬元而申請緩繳本金，而我們

教育部為了減輕學貸族的還款壓力，計畫今年 8 月再放寬緩繳年限，可延至 5 年後再開始還款

。這樣的規劃，不會因為換了新政府有變化吧？ 

4.我們也可以看到，之前也有委員質詢，教育部有 2,068 億元的利息補助金，但從 94 年補助

34 億元，到 103 年補助金額只有 30.9 億元，每年卻只補助 30.9 億元，教育部表示，因為近年來

學貸利率逐漸降低，所以補助金額略有下降，部長，現在我們大學生畢業以後，不只是畢業即

失業還有可能是畢業即負債，4 年下來可能就借了快 40 萬元，部長，本席還是要說，教育是百

年大計，更是國家未來的競爭力，而學貸的設立用意，也是為了讓有經濟困難的學生跟家長，

可以不用為了繳學費而煩惱，是不是能給我們青年學生們更多的幫助，讓他們對於政府的美意

更有感受？蔡清華次長先前答詢其他委員時也提過，相關數字會再檢討，什麼時候能提出來，

能讓我們的學子們有所感受？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報告委員會，現有委員提出臨時提案計 7 案，進行第 1 案。 

1、 

鑒於目前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遴選未制度化，且多次發生遴聘無性別意識或有違反

性別平等言論委員之情形，針對不適任之性平教育委員亦未有適當之退場機制；而委員會會議

紀錄簡化闕漏，全國性平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年度實施計畫等決策黑箱化，更使民間對性平

教育委員之監督無從進行，致使性別平等教育之目標無從實現。爰請教育部完整公開教育部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並邀集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舉辦公聽會，擬訂「教育部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遴選辦法」及不適任委員之退場機制，於一個月內提交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及提案

委員。 

提案人：吳思瑤  尤美女 

連署人：張廖萬堅 鍾佳濱  黃國書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意見？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建議作以下文字修正，首先，最後倒數第三行「教育部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遴選辦法」中「辦法」二字改為「規範」，另外「一個月內」修正為「三個月內」，建

請作以上修正。 

主席：請問各位，本案的文字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在國內經濟景氣低迷，工資漲幅遠不及大學學費的調漲比率，尤其在城鄉差距、貧富懸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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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私立學校收費明顯差異，以及私校大學生多數來自於中下階層的情況下，更加深了弱勢

家庭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負擔，所以此時調漲學費形同殘害弱勢學生，並提高學生家長負擔。 

再者「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對於學校財務是否透明與健全、審議程序、審議公開

資訊、審議小組成員是否有合理比例分配及專業會計師的協助皆無明確之規範，容易有黑箱作

業之嫌。爰此，建請教育部退回 14 所公私立大專院校調漲學雜費申請案，及俾利建立健全透明

之審議制度，教育部應於 3 個月內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並送本院審議。 

提案人：高金素梅 

連署人：吳思瑤  張廖萬堅 李麗芬  黃國書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2 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我建議作幾個修正，首先，倒數第三行的「建請教育部退回 14 所

公私立大專院校」，因為現在已經在程序中，是不是將文字修改為「建請教育部從嚴審議 14 所

公私立……」，並將最後一行的「並送本院審議」，改成「並送本院備查」？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的文字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世大運 2017 僅剩一年三個月籌備期，各項軟硬體準備亟待中央協力。建請教育部整合體育署

、高教司、技職司等單位，主動積極與北市府進行協調，提供以下協助： 

(一)如期完成大專院校之世大運場館整建工程，其中工程延宕如國立體育大學游泳池、輔大

田徑場，應積極提出替代方案。 

(二)網球中心興建經費因流標三次、物價上揚而調整增加 3 億 6,847 萬元，請教育部協助補助

工程調撥預算，與北市府均攤經費。 

(三)請教育部體育署協調體育相關協會及組織，舉辦之其他運動賽事錯開 2017 世大運賽會期

間。 

(四)各大專院校之台北世大運場館營運管理，應提早準備規劃，並要求各校與北市府建立溝

通平台。 

(五)全力協助大學校園宣傳 2017 世大運，鼓勵學生踴躍參與。 

提案人：吳思瑤 

連署人：張廖萬堅 李麗芬  高金素梅 黃國書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潘部長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本案的第二點，我們跟吳委員的建議方向一致，但是建議將其

中「請教育部協助」的後面，修正為「向行政院爭取同意於籌辦計畫經費範圍內，以中央分擔

比率予以補助。」，這是一個程序，我們一樣是 1/2。 

吳委員思瑤：均攤啦！我知道你們是 45 比 45，然後再自籌 10%，所以是以 1 比 1 均攤。 


